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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Anhui Wantong Technology Co.,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 皖通科技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 589 号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 589 号 

发行前注册资本 3.88 亿元 

法定代表人 陈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711761244Q 

邮政编码 230088 

联系电话 0551-62969206 

传真 0551-62969207 

公司网站 http://www.wantong-tech.net 

所属行业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件、硬件的开发、生产与销售；信息系统集成、信息处

理与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与咨询；光机电一体化、视频网络与通

讯系统工程，电视监控系统及交通机电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

维修；计算机修理；仪器仪表、电子产品、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文化办公用品、家用电器的销售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和审批过程 

1、2017 年 8 月 24 日，国防科工局原则同意皖通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赛英科

技 100%股权。 

2、2017 年 9 月 6 日，赛英科技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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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 年 9 月 7 日，皖通科技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议案，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

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4、2017 年 9 月 27 日，皖通科技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等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5、2017 年 11 月 29 日，皖通科技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6、2018 年 1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了证监许可[2017]2457 号《关于核准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易增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核准了本次交易。 

（二）募集配套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验字[2018]000615 号《验

资报告》，截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股款

182,499,993.2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5,284,999.93 元后，实际可使

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67,214,993.27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24,013,157.00 元，计

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143,201,836.27 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

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三）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 A 股已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种类和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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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程序 

2018 年 11 月 6 日，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以邮件或快递的方式

共向 61 家投资者发出了《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认购

邀请书》。本次发送的 61 家投资者包括：截止 2018 年 10 月 31 日收市后发行人

前 20 名股东中的 14 家股东（剔除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主

承销商及其关联方 6 家）、基金公司 20 家、证券公司 10 家、保险公司 5 家、发

送认购意向函投资者 15 家，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共计 61 家。 

2018 年 11 月 8 日到 2018 年 11 月 9 日期间，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又

接收到投资者陈小珂的认购意向函，在审慎核查后将其加入到认购邀请书名单

中，并向其补充发送认购邀请文件。 

2018 年 11 月 9 日上午 9:00-12：00，接收了投资者申购报价和保证金，簿记

建档，律师全程见证。当日下午，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与律师共同开展投

资者报价资料核查工作，并根据簿记结果统计初步确定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获

配投资者名单。 

2018 年 11 月 12 日，皖通科技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

报送初步发行情况报告，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后，确定了最终的发行价格、发行

数量和认购对象名单。在此基础上，皖通科技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向获

配投资者发送《缴款通知书》和《股份认购合同》。 

2018 年 11 月 14 日，全体获配投资者按照《缴款通知书》的要求按时完成

认购资金的缴纳。 

2018 年 11 月 15 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组织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主承销商账户进行验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当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18]第 ZI10600 号《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验资报告》。 

2018 年 11 月 15 日，华泰联合证券在按规定扣除相关费用以后将募集资金

余额划付至向发行人账户。 

2018 年 11 月 15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市公司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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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专户进行验资并出具《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募集资金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18]000615 号）。 

2018 年 11 月 20 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分

别就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出具报告。 

2018 年 11 月 21 日，皖通科技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

报备发行情况报告书、合规性报告、法律意见书等全套材料。报备完成后，皖通

科技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按时向中证登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

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上市申请。 

（三）投资者申购报价及获得配售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文件的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9 日

9:00-12:00，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全程见证。在有效报价时间内，共收到

3家投资者提交的《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购报价单》

（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1 家投资者采取传真方式，2 家采用现场报价方式）。

截至 2018 年 11 月 9 日 12:00，共收到 3 家投资者汇出的保证金共计 5,400 万元。

经核查，3 家投资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均足额缴纳保证金，报价均为有效报价。 

有效时间内全部申购簿记数据统计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关联

关系 

报价 

（元/股） 

累计认购金

额（万元） 

是否缴

纳保证

金 

是否

有效

报价 

1 陈小珂 无 7.25 9,000 是 是 

2 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 无 
10.50 16,000 

是 是 
7.60 18,250 

3 西藏景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无 7.55 11,000 是 是 

根据《认购邀请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发行

对象依次按（1）认购价格优先、（2）认购金额优先、（3）收到《申购报价单》

时间优先、（4）其他情况下由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的原则确

定，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要量，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7.60 元/股，发行数量为

24,013,157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82,499,993.20 元。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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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获配金额(元） 

1 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 7.60 24,013,157 182,499,993.20 

合计 24,013,157 182,499,993.20 

（四）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60472131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8522.4488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周发展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园 C1 栋 17

楼 A 单元 

成立日期 2004 年 4 月 2 日 

经营范围 

电脑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技术咨询与上门维护；信息

系统集成（不含限制项目）；通信工程、通信技术、网络工程；

经营电子商务（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

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经营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

经营）；礼仪策划，企业形象设计，展览展示策划；信息咨询、

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

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

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取得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经营）^利用信息网络经营音乐娱乐产品、游戏产品

（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动漫产品。 

（五）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上述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规规定的关联关系。 

（六）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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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交易 

最近一年，上述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2、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目前，上述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七）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中国证监会《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或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

分之九十。根据《认购邀请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

发行对象依次按（1）认购价格优先；（2）认购金额优先；（3）收到《申购报价

单》时间优先；（4）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的原则确定。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为 2018 年 11 月 7 日（T-2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6.58

元/股。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将相应调整。 

根据询价结果，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拟定为 7.60 元/股，符合《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以及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八）锁定期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本次交易中用于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

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九）发行数量 

按照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 7.60 元/股计算，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合计发行 24,013,157 股上市公司股票。 

（十）募集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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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2,499,993.2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人民币 15,284,999.93 元后，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67,214,993.27 元，其中

计入股本人民币 24,013,157.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143,201,836.27

元。 

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2 号丰铭国际大厦 A 座 6 层 

法定代表人：刘晓丹 

电话：021-68498621 

传真：021-68498502 

联系人：陈劭悦、李明晟 

（二）发行人律师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 层 

负责人：张利国 

电话：010-88004488 

传真：010-66090016 

联系人：王冠、孟文翔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十六号院 7 号楼 12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梁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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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51-62837511 

传真：0551-62836400 

联系人：吕勇军、王原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前，公司已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资产过户。 

一、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更前 本次增加股数

（股） 

变更后 

持股数量（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4,869,051.00 21.87 24,013,157.00 108,882,208.00 26.42 

其中：高管锁定股 47,073,794.00 12.13 - 47,073,794.00 11.42 

首发后限售股 31,875,457.00 8.21 - 31,875,457.00 7.73 

股权激励限售股 5,919,800.00 1.53 - 5,919,800.00 1.44 

本次特定投资人限售

股 
- - 24,013,157.00 24,013,157.00 5.83 

2.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03,253,261.00 78.13 - 303,253,261.00 73.58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 303,253,261.00 78.13 - 303,253,261.00 73.58 

合计 388,122,312.00 100.00 24,013,157.00 412,135,469.00 100.00 

注：本次发行之前股本情况为截至 2018 年 11 月 9 日数据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王中胜、杨世宁和杨新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王中胜、杨世宁和杨新子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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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资产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将相应增加，公司的资金实力、抗

风险能力和后续融资能力将得以提升。 

（二）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赛英科技微位移雷达生产线建设项目和支付中介

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变动。 

（三）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后，皖通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

有实质性影响。 

（四）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维持了公司管理层的

稳定。 

（五）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关系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皖通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

会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本次发行对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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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募集配套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以询价的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8,250.00 万元，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

易价格的 10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赛英科技微位移雷达生产线建设项目、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赛英科技微位移雷达生产线建设项目 16,460.00 

2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 1,790.00 

合计 18,250.00 

二、募集配套资金的专户管理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

专款专用。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

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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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募集配套资金合规性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认为：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套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

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价格、认购对象、锁定期安排、

募集资金规模以及询价、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律师意见 

经核查，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 

“皖通科技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已履行完毕的

发行程序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本次发行所

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合

法、有效；本次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各发行对象

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皖通

科技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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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证券服务机构声明 

一、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本机构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刘晓丹   

    

财务顾问主办人：   

    

 陈劭悦  李明晟 

    

项目协办人：   

    

 寇琪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皖通科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14 

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律师对发行人在本报告书引用的法律意

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负责人：     

  张利国   

经办律师：     

  王  冠  孟文翔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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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

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报告书中引用

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执行事务合伙人     

  梁  春   

经办注册会计师：     

  吕勇军  王  原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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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签章页）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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